
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和
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可再生

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沪

发改能源〔2020〕112 号，详见附件）要求，为做好可再生

能源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工作，请各单位加大

政策信息宣传力度，组织有关企业积极申报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并网投产的海上风电项目、光伏项目，其中光伏项目包

括：1、光伏电站项目（全额上网）；2、分布式光伏项目（自

发白用、余电上网，包括户用光伏）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申请奖励的项目应提交项目申请表、项目批复文件、单

位承诺文件（对项目申请材料真实性、未获得其它市级专项

资金等事项进行承诺）等材料。 

三、申报时间要求 

请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前，将申报材料报至我委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

联系人：吴华东      联系电话：28282582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01 号 3 号楼 321

室 

 

 

附件： 

1、《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可再生能

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沪发

改能源〔2020〕112 号） 

2、《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

（2020 版）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0〕7 号） 

 

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0 年 9月 3 日 

 


